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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部為掌握未來 5 年中小學教師人數，業已會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精確推估未來 5 年

中小學教師人數，以規劃合宜之教師員額編制，本案推估結果亦可做為相關教育政策之

參考依據。 

三、綜上，本部將持續關注課稅減課措施後，各縣市國中小代課教師比例，並研擬提高國小教師員

額編制方案，以回應教學現場師資需求，改善師資結構問題。 

（五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十二年國教如何能確實改變過去升學

競爭激烈的景況，及改革出適才適性的教育內容和方式，當是

其成敗之關鍵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2-104） 

黃委員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如何能確實改變過去升學競爭激烈之景況，及改革出適才適性

的教育內容和方式，當是其成敗之關鍵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受教及入學機會均等的平等論為基礎，兼顧發展職業或學術傾向學生潛

能的特色論及照顧弱勢學生的正義論，且以因應學生個別需求提供適性輔導的適性論為核心

理念，規劃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兩種入學管道，並以免試入學為主要入學管道。自 103 學年

度起，大部分（75%以上）國中畢業生都能依其意願免試入學，但仍會保留一定比率（25%以

下）的名額，讓部分學生有展現其不同優勢能力（學科、術科）的機會，經由特色招生（學

科或術科考試）進入高中、高職或五專就讀。並透過國中適性輔導機制，讓學生適性選擇，

以滿足不同學生適性發展的學習需求。 

二、特色招生不是特色學校，更不等於明星學校，特色招生係指經認證為優質的公私立高中、高職

及五專，為落實因材施教與開展學生多元智能，報經主管機關核定，透過公開甄選的方式，

遴選符合其性向、興趣與能力之學生，以接受學校適性化教學與輔導。 

三、特色招生或免試入學，只是入學方式不同，沒有價值的高低。所有高中及高職均須發展各校教

育特色，以提供學生多元適性之就學環境與選擇，以發展學生多元智能，但非校校均要辦理

特色招生。 

四、本部辦理國中教育會考除為確保國中學生學習品質外，更重要的是要讓學生、教師、家長和學

校了解學生國中三年的學習成果，並為下一學習階段（高中、高職或五專）作好必要的準備

。此外，也可作為高中、高職或五專新生學習輔導參據。 

五、為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能順利推動，本部、各主管機關及各國中會強化學生生涯發

展教育，以提供學生探索其性向與興趣的機會，協助其做最佳的升學進路選擇，並依其個殊

性給予最合適的輔導，使其發揮潛能，期能達成自我實現為目標。目前針對國中學生適性輔

導已有明確的規劃方向與具體策略，包括：規劃建立國中適性輔導制度、成立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充實專業輔導人力、發展學生適性輔導工具與高中職就學轉換制度。 

六、本部已成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輔導小組」，協助並輔導各直轄市、縣（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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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試入學方式及操作程序等，就可能產生之困難及潛在的問題，提供建議及策略。各直轄市

、縣（市）規劃之高中高職免試入學作業要點，須廣納區內意見，凝聚共識，並經各直轄市

、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通過，送本部備查。此外，本部已成立「高中高職入學審議小組

」，審查各區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作業，俾使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條件符合公平性、教育性及

可操作性原則，特色招生的辦理務求兼顧學生選校及學校選才的需求，以達成適性揚才的目

的。 

七、本部會與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妥善規劃，各區免試入學作業流程及超額處理方式及各區特色招

生比率及辦理方式等具體內容，俾使學生及家長安心。 

（六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中國大陸官員以經貿參訪名義與商業

採購為由，來臺遂行其政治工作目的，影響我國家安全與政策自

主性」乙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0） 

有關許委員添財就「中國大陸官員以經貿參訪名義與商業採購為由，來臺遂行其政治工作目

的，影響我國家安全與政策自主性」乙事所提質詢，敬答復如次： 

一、目前大陸官員來臺進行專業交流，均需依「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下稱專業活動許可辦法）規定，由我方邀請單位向移民署提出申請，並送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進行審查，如其職務在一定層級以上，則需提送移民署大陸人士來臺聯合審查會，由相

關主管機關及國安機關進行聯合審查，且相關機關對渠等之參訪行程均有一定掌握，並無「

令國家安全門戶為之洞開」情事。 

二、復依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 27 條規定，大陸官員在臺進行專業交流期間，如有違反國家安全法

令或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經查證屬實，主管機關移民署可立即撤銷或廢止其入臺許

可證，並視情於一定期間不予許可其入臺活動，相關管理機制已有建置；至針對大陸官員來

臺交流進行總量管制，是否有助於兩岸交流秩序之維護，並促進兩岸交流之正常化，尚需由

相關機關進行審慎評估。 

三、另大陸官員來臺進行經貿交流及商業採購，係兩岸經貿往來合作的一部分，亦有助相關產品銷

往大陸市場，惟有關我農漁產品輸銷大陸地區，尚涉及外銷供貨體系、農漁產品輸往大陸之

貿易流程及通關檢疫檢驗制度等實際問題，政府相關部門已向大陸方面表達，相關產品採購

作業之具體處理，應透過兩岸相關主管機關的合作，並強化市場機制加以落實，俾真正達到

雙方互利互惠之交流精神。 

（六十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各大眾運輸系統、觀光勝地或公共景

點等區域，建置或提供手機充電服務環境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